
 

 

必填欄，請填寫欲辦理存證登記之著作物名稱 

必填欄，依著作權法第五條所訂

之種類填寫 

 

必填欄，依登記原因之不同而有所不同，例

如若為著作完成之登記，此處之日期即與著

作完成日(第 17 欄)同，若為讓與登記，則需

與讓與契約書同。 

 

必填欄，填寫存證登記之著作物數量。 

雖為繳交乙式兩份，但仍以實際數量填寫。 

填寫方式為：乙冊共 50 頁、光碟乙片、照片 7 張等。

此欄可填可

不填 
此欄可填可

不填 

第

7~
9

欄
為
必
填
欄
，
每
欄
位
皆
僅
得
擇
一
勾
選
，
若

需
同
時
申
請
不
同
事
由
及
原
因
，
則
需
以
另
案
申
請
。

此
欄
為
非
必
要
性
，
故
可
填
可
不
填
。
申

請
人
得
視
是
否
有
需
特
別
載
明
之
事
項
選

擇
性
填
寫
於
此
。

 

  

若
為
繼
承
登
記
則
需
填
寫
，
否
則

此
欄
位
則
毋
需
填
寫
。

 

 

14-15 欄為必填欄，需完整填寫著作人及著作權

人之資料，惟若二者為同一人時，得於著作權人

處以「同上」之方式表示。 

 

必
填
欄
，
填
寫
實
際

繳
交
之
資
料
。 

以
約
定
方
式
（
如
因
聘
僱
、
出
資
聘
請
等
）

取
得
著
作
權
者
，
勾
選
「
約
定
」
之
選
項
。

 



 

 
 

 
此處由本院填寫 

辦理授權登記時才需填寫，否則此欄位毋需填寫 

必填欄，需確實提出著作完成之日期，若無

法提出確切之日期時，則需提具聲明書。 
若該著作已公開發表則需填寫，尚未

公開發表則可毋需填寫。 

第

19

欄
為
著
作
人
或
著
作
權
人

其
一
為
外
國
人
者
才
需
填
寫
，
否

則
此
欄
位
毋
需
填
寫 

 

20-23

欄
為
必
填
欄
，
且
需
加
蓋
印
鑑
章
以
示
證

明
若
申
請
人
為
法
人
時
，
則
需
蓋
公
司
之
大
、

小
章
。

 

說明： 
一、紅色字表示必填部份；紫色字為條件式填寫；藍色字為可填可不填；咖啡

色字為勾選選項特別注意者。 
二、因此為二頁 A4 紙張，故請務必加蓋騎縫章，以示證明。 


